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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以及

参加其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牛理财”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5年12月29日起，本公司增加金牛理财为旗

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业务。 同时，本公司与金牛理

财协商一致，决定自该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金牛理财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金牛理财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或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

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 否 开 通 申

购、赎回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转

换

天弘沪深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1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5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62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医药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0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60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证券保险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2 是 是 是（注）

天弘全指运输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4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全指房地产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6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58 是 是 是（注）

天弘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2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9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银行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4 是 是 是（注）

天弘上证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48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86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88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590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17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计算机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29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食品饮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31 是 是 是（注）

天弘中证休闲娱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611 是 是 是（注）

注：上述19只指数基金目前仅支持办理相互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暂未开通其与本公司其他开放

式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优惠活动内容

自2015年12月29日起，投资者通过金牛理财指定平台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上述基金的，原申

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4折优惠，但最低优惠至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或为固定费率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金牛理财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

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四、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的申请方式、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方式、申购费率、交易确认、变更与解约等均应

遵循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以及金牛理财的相关业务规定。

2、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上述相关业务的办理规则及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请以金牛理财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400-710-9999

网站：www.thfund.com.cn

2、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010-59336512

网站：www.jnl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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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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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4388号广泽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250,9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孙伊萍女士、王磊女士、祝成芳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董事SWARTELE� THOMAS�MICHAEL先生、林惠鹏先生，因未在境内无法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米常军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4人列席会议，副总经理陈运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23,943 99.28 520,002 0.70 7,000 0.02

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88,743 99.23 555,202 0.75 7,000 0.02

3、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04,043 99.25 539,902 0.73 7,000 0.02

4、议案名称：关于外部董事任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00,343 99.24 543,602 0.74 7,000 0.0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00,343 99.24 543,602 0.74 7,000 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股比例在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723,943 57.87 520,002 41.56 7,000 0.57

2

关于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

案

688,743 55.05 555,202 44.38 7,000 0.57

3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704,043 56.28 539,902 43.15 7,000 0.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高平、邓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关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6年1月4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

准日为2016年1月4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

“工银500” ， 交易代码：164809） 和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 （以下简称

“500A” ，交易代码：150055）。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最后第一个交易日收市后， 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资产净值计算

工银500份额净值，然后根据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规则确定500A份额和500B份额的期末参考净值。 然后

对500A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10份工银500份额将按4份500A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

的新增折算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500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调整为1.0000元，基金份额折算日前

500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1.0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分配给500A份

额持有人。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2、 500A份额折算

定期份额折算后500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1.0000

定期份额折算后500A份额的份额数 =�定期份额折算前500A份额的份额数

3、 500B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不对500B进行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其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工银50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

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

基金财产。

500A的新增工银500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 举例：

假设2016年1月4日为定期份额折算日，当日折算前工银5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000元，500A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41元，5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7906元， 投资人甲持有工银500份额的

场内份额10000份，投资人乙持有500A份额5000份，投资人丙持有工银500份额的场外份额10000份，投

资人丁持有500B份额8000份，则：

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工银5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9000-0.4×(1.0641-1.0000)＝0.8744元，

500A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5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7906元。

投资人甲新增的工银500份额数＝[0.4×10000×(1.0641-1.0000)]／0.8744＝293份 （场内份额截

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乙新增的工银500份额数＝[5000×(1.0641-1.0000)]／0.8744＝367份（场内份额截位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丙新增的工银500份额数＝[0.4×10000×(1.0641-1.0000)]／0.8744＝293.23份（场外新增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即：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甲共持有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10293份，投资人乙共持有

500A份额5000份及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367份，投资人丙共持有工银500份额的场外份额10293.23

份，投资人丁仍持有500B份额8000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6年1月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500A、500B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

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500A暂停交易，500B正常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

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6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500A恢复交易（自该日上午9:30至10:30仍然暂停交易，自该日上午10:30起恢复交易），500B正常

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

500A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5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500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

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500A

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500A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

500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的前

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由于500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工银500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500A份额数或场内工银500份额

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工银500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1－99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6年1月4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

折算的基准日为2016年1月4日。

二、 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

“传媒母基” ，交易代码：164818）和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简称“传

媒A级” ，交易代码：150247）。

三、 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传媒A级份额和传媒B级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参考净值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对传媒A级份额的

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2份传媒母基份额将按1份传媒A级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

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传媒A级份额和传媒B级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传媒A级份额的约定年化应得收益，即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传媒A级份额每个基金份额定

期折算基准日份额参考净值超过1.0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传媒母基份额分配给传媒A级份额持有

人。 传媒母基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传媒母基份额将按1份传媒A级份额获得新增传媒母基份额的分

配。 持有场外传媒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传媒母基份额的分配；持

有场内传媒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传媒母基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

述份额折算，传媒A级份额和传媒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相应调整。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3、 传媒B级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不对传媒B级进行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其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

传媒A级的新增传媒母基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 举例：

假设2016年1月4日为定期份额折算日，当日折算前传媒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000元，传媒

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40元，传媒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7360元，投资人甲持有传媒母基

份额的场内份额10000份，投资人乙持有传媒A级份额5000份，投资人丙持有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000份，投资人丁持有传媒B级份额8000份，则：

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传媒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9000-0.5×(1.0640-1.0000)＝0.8680

元，传媒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传媒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7360元。

投资人甲新增的传媒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

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乙新增的传媒母基份额数＝[5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位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丙新增的传媒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66份（场外新增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即：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甲共持有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10368份，投资人乙共持有传

媒A级份额5000份及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368份， 投资人丙共持有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368.66份，投资人丁仍持有传媒B级份额8000份。

四、 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6年1月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传媒A级、传媒B级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

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传媒A级暂停交易，传媒B级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

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6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传媒A级恢复交易（自该日上午9:30至10:30仍然暂停交易，自该日上午10:30起恢复交易），传媒B

级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

传媒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传媒A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由于传媒A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

1月6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 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传媒A

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传媒A级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

于传媒A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

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由于传媒A级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传媒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传媒A级份额数或场内传媒

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传媒母基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1－99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6年1月4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

折算的基准日为2016年1月4日。

二、 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

简称“高铁母基” ，交易代码：164820）和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

简称“高铁A端” ，交易代码：150325）。

三、 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高铁A端份额和高铁B端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参考净值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对高铁A端份额的

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2份高铁母基份额将按1份高铁A端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

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高铁A端份额和高铁B端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高铁A端份额的约定年化应得收益，即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高铁A端份额每个基金份额定

期折算基准日份额参考净值超过1.0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高铁母基份额分配给高铁A端份额持有

人。 高铁母基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高铁母基份额将按1份高铁A端份额获得新增高铁母基份额的分

配。 持有场外高铁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高铁母基份额的分配；持

有场内高铁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高铁母基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

述份额折算，高铁A端份额和高铁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相应调整。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3、 高铁B端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不对高铁B端进行定期份额折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不

改变其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按照上述折算和计算方法，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微小误差，视为未改变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

高铁A端的新增高铁母基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 举例：

假设2016年1月4日为定期份额折算日，当日折算前高铁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000元，高铁

A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40元，高铁B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7360元，投资人甲持有高铁母基

份额的场内份额10000份，投资人乙持有高铁A端份额5000份，投资人丙持有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000份，投资人丁持有高铁B端份额8000份，则：

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高铁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9000-0.5×(1.0640-1.0000)＝0.8680

元，高铁A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高铁B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7360元。

投资人甲新增的高铁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

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乙新增的高铁母基份额数＝[5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位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丙新增的高铁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66份（场外新增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即：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甲共持有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10368份，投资人乙共持有高

铁A端份额5000份及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368份， 投资人丙共持有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368.66份，投资人丁仍持有高铁B端份额8000份。

四、 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6年1月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高铁A端、高铁B端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

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高铁A端暂停交易，高铁B端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

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6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高铁A端恢复交易（自该日上午9:30至10:30仍然暂停交易，自该日上午10:30起恢复交易），高铁B

端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

高铁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高铁A端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由于高铁A端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

1月6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 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高铁A

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高铁A端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

于高铁A端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

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由于高铁A端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高铁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高铁A端份额数或场内高铁

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高铁母基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1－99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6年1月4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

折算的基准日为2016年1月4日。

二、 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

简称“环保母基” ，交易代码：164819）和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

简称“环保A端” ，交易代码：150323）。

三、 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环保A端份额和环保B端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参考净值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对环保A端份额的

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2份环保母基份额将按1份环保A端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

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环保A端份额和环保B端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环保A端份额的约定年化应得收益，即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环保A端份额每个基金份额定

期折算基准日份额参考净值超过1.0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环保母基份额分配给环保A端份额持有

人。 环保母基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环保母基份额将按1份环保A端份额获得新增环保母基份额的分

配。 持有场外环保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环保母基份额的分配；持

有场内环保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环保母基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

述份额折算，环保A端份额和环保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相应调整。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3、 环保B端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不对环保B端进行定期份额折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不

改变其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按照上述折算和计算方法，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微小误差，视为未改变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

环保A端的新增环保母基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 举例：

假设2016年1月4日为定期份额折算日，当日折算前环保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000元，环保

A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40元，环保B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7360元，投资人甲持有环保母基

份额的场内份额10000份，投资人乙持有环保A端份额5000份，投资人丙持有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000份，投资人丁持有环保B端份额8000份，则：

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环保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9000-0.5×(1.0640-1.0000)＝0.8680

元，环保A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环保B端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7360元。

投资人甲新增的环保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

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乙新增的环保母基份额数＝[5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位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丙新增的环保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66份（场外新增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即：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甲共持有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10368份，投资人乙共持有环

保A端份额5000份及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368份， 投资人丙共持有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368.66份，投资人丁仍持有环保B端份额8000份。。

四、 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6年1月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环保A端、环保B端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

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环保A端暂停交易，环保B端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

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6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环保A端恢复交易（自该日上午9:30至10:30仍然暂停交易，自该日上午10:30起恢复交易），环保B

端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

环保A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环保A端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由于环保A端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

1月6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 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环保A

端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环保A端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

于环保A端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

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由于环保A端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环保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环保A端份额数或场内环保

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环保母基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1－99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2016年1月4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

折算的基准日为2016年1月4日。

二、 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

称“新能母基” ，交易代码：164821）和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以下简称

“新能A级” ，交易代码：150327）。

三、 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新能A级份额和新能B级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参考净值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对新能A级份额的

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2份新能母基份额将按1份新能A级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

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新能A级份额和新能B级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新能A级份额的约定年化应得收益，即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新能A级份额每个基金份额定

期折算基准日份额参考净值超过1.0000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新能母基份额分配给新能A级份额持有

人。 新能母基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新能母基份额将按1份新能A级份额获得新增新能母基份额的分

配。 持有场外新能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新能母基份额的分配；持

有场内新能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新能母基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

述份额折算，新能A级份额和新能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相应调整。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3、 新能B级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不对新能B级进行定期份额折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不

改变其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按照上述折算和计算方法，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微小误差，视为未改变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

新能A级的新增新能母基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 举例：

假设2016年1月4日为定期份额折算日，当日折算前新能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000元，新能

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40元，新能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7360元，投资人甲持有新能母基

份额的场内份额10000份，投资人乙持有新能A级份额5000份，投资人丙持有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000份，投资人丁持有新能B级份额8000份，则：

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新能母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9000-0.5×(1.0640-1.0000)＝0.8680

元，新能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新能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0.7360元。

投资人甲新增的新能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

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乙新增的新能母基份额数＝[5000×(1.0640-1.0000)]／0.8680＝368份（场内份额截位取整

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人丙新增的新能母基份额数＝[0.5×10000×(1.0640-1.0000)]／0.8680＝368.66份（场外新增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即：份额折算日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甲共持有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10368份，投资人乙共持有新

能A级份额5000份及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368份， 投资人丙共持有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外份额

10368.66份，投资人丁仍持有新能B级份额8000份。。

四、 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6年1月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

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新能A级、新能B级正常交易。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

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5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新能A级暂停交易，新能B级正常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

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月6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新能A级恢复交易（自该日上午9:30至10:30仍然暂停交易，自该日上午10:30起恢复交易），新能B

级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

新能A级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新能A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由于新能A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

1月6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 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6年1月6日新能A级复

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6年1月5日的新能A级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新

能A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5年约定收益后与2016年1月6日的前

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由于新能A级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新能母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新能A级份额数或场内新能

母基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新能母基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1－99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关于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

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

工银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 （QDII-LOF）（场内

简称：工银资源）

基金主代码 1648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工银瑞信标

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2月31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2月31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12月31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5年12月31日为瑞士股票交易所非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6年1月4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日常

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关于直销渠道继续开展基金

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2015-12-29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在直销渠道继

续开展基金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转换费率优惠活动：

1、适用投资者范围：通过本公司官网网站或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2、活动期间：2015年12月31日15:00至2016年6月30日15:00。

3、活动内容：投资人凡在活动期间内，通过本公司官网网站或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将持有的工银瑞信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482002）份额转换为指定基金产品时，基金转换费率为0%。

4、适用基金范围：适用于可以通过本公司官网网站或电子自助交易系统成功发起工银瑞信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代码：482002）转换业务的部分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适用基金

范围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基金类型 适用平台

工银货币

482002

工银高端制造股票

股票型

工银瑞信基金官网网

站及电子自助交易系

统

000793

工银研究精选股票

股票型

000803

工银医疗保健股票

股票型

000831

工银创新动力股票

股票型

000893

工银国企改革股票

股票型

001008

工银战略转型股票

股票型

000991

工银新金融股票

股票型

001054

工银美丽城镇股票

股票型

001043

工银新材料新能源股票

股票型

001158

工银养老产业股票

股票型

001171

工银农业产业股票

股票型

001195

工银生态环境股票

股票型

001245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

股票型

001409

工银聚焦30股票

股票型

001496

工银新蓝筹股票

股票型

001651

工银核心价值混合

混合型

481001

工银稳健成长混合

混合型

481004

工银红利混合

混合型

481006

工银大盘蓝筹混合

混合型

481008

工银中小盘混合

混合型

481010

工银精选平衡混合

混合型

483003

工银消费服务混合

混合型

481013

工银主题策略混合

混合型

481015

工银保本混合A类

混合型

487016

工银量化策略混合

混合型

481017

工银保本2号混合发起

混合型发起式

487021

工银金融地产混合

混合型

000251

工银信息产业混合

混合型

000263

工银绝对收益混合发起A类

混合型

000667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型

000763

工银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型

0001140

工银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型

0001320

工银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A类

混合型

001650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A类

债券型

485105

工银添利债券A类

债券型

485107

工银双利债券A类

债券型

485111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A类

债券型

485119

工银产业债券A类

债券型

000045

工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债券型

000236

工银添福债券A类

债券型

000184

工银纯债债券A类

债券型

000402

工银沪深300指数

股票型指数基金

481009

工银深证红利ETF联接

股票型指数基金

481012

二、活动期费率优惠的重要提示：

1、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结束后，各基金恢复原适用的费率。

2、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若延期，公司将另行公告。

3、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品，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品。

4、各基金的费率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5、活动期间如有其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等基金开放基金转换业务，则自动加入本优惠活动，本

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6、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icbccs.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四、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